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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5314.htm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

会办公室关于开展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专项督察的通知（安

委办明电〔2006〕16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安全生产委

员会： 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5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

于印发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安委

〔2006〕4号）的部署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多发的势头

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国务院

安委会办公室督察组，于11月下旬起开展遏制重特大火灾事

故专项督察。督察组由公安部门牵头、安全监管部门参加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督察内容 ⒈贯彻落实国发

〔2006〕15号文件和国务院“6.27”电视电话会议情况。 ⒉贯

彻落实安委〔2006〕4号文件的情况。 ⒊各地政府挂牌重大火

灾隐患和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场所的整改情况。 ⒋商场

、市场、宾馆饭店、学校、医院、网吧、酒吧等人员密集场

所，以及易燃易爆单位、耐火等级低的密集建筑区的消防安

全措施落实情况。 ⒌今年以来发生的重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

处理结案情况。 ⒍公安消防部队队伍管理、执勤备战、灭火

预案制定和演练等情况。 ⒎公安消防部队“三基”工程建设

情况。 二、督察方式 ⒈听取被督察地区安委会有关消防安全

工作情况的汇报。 ⒉查阅有关工作部署和开展情况的文件和

会议记录等资料。 ⒊对重点地区和单位以明查暗访的方式进



行现场检查。 三、督察地区 山西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浙

江、福建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四川共10个省。 四、督察时

间 2006年11月下旬至年底。各督察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五

、有关要求 ⒈督察组所到地安委会及有关部门、被督察的单

位应给予高度重视，对照督察的主要内容认真准备相关汇报

材料，并积极配合督察组开展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